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东

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大集团”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海大集团对外担保事项进

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发表如下独立核查意见：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缓解产业链下游部分优质养殖户或经销商的资金周转困难，董事会同意

公司2020年新增对外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2,850万元的担保，其中：在第三方公司

对公司养殖户或经销商（以下简称“借款人”）向金融机构融资采购公司产品提

供担保的前提下，公司控股子公司向第三方公司提供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250

万元反担保；公司担保子公司为公司养殖户或经销商向金融机构融资采购公司产

品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1,6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

同为准。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事项 

（一）对外提供担保子公司及担保额度 

1、为缓解产业链下游部分优质养殖户或经销商的资金周转困难，提高融资

效率并促进公司产品的销售，进一步做大做强公司主营业务，促进客户与公司共

同进步与发展，在第三方公司对公司养殖户或经销商向金融机构融资采购公司产

品提供担保的前提下，公司控股子公司向第三方公司提供不超过借款人融资金额

30%的反担保，拟反担保金额不超过 1,250 万元。 

2、公司担保子公司广州海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担保子公司”）

等拟为公司养殖户或经销商向金融机构融资采购公司产品提供不超过 51,600 万

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3、综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对外担保总额不超过 52,850 万元。 

担保人基本信息、公司与其的股权关系如下： 

序

号 
担保人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法定代

表人 
成立日期 注册地 

业务性

质 

公司持

股比例 

1 
广西海大饲料

有限公司 
10,960 黄宣齐 2007/12/19 

钦州市黄屋屯二

级公路北面 

生产及

销售 
100% 

2 
成都海大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1,300 杨帮华 2005/11/14 

新津县川浙合作

工业园区鹤林路 

生产及

销售 
100% 

3 
广州海银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 
25000 许英灼 2019/8/7 

广州市南沙区环

市大道中 29 号

2209 房 

担保 100%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对象均为与公司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优质养殖户或经销商等客户，并

经提供担保的控股子公司严格审查、筛选后确定。被担保对象与公司及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风险防范措施 

1、借款人是经公司严格筛选后向金融机构推荐的、与公司保持良好业务关

系且具有较好信誉和一定偿还能力的优质养殖户或经销商。 

2、公司控股子公司是在第三方公司对公司养殖户或经销商向金融机构融资

采购公司产品提供担保的前提下，向第三方公司提供不超过借款人融资金额 30%

的反担保，风险可控。 

3、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担保子公司为借款人提供融资担保的，借款人必须提

供相应的反担保；同时担保子公司也获取了第三方再担保公司的普惠金融支持，

第三方再担保公司为担保子公司的服务三农担保业务提供一定比例的反担保，进

一步增强公司服务农业产业发展的能力，同时减少公司的担保风险。 

4、借款人在提供融资的金融机构开立专门账户用于贷款发放与归还，同时

该账户融资资金仅用于向公司采购饲料等物质，保证了公司销售回款。 

5、借款人发生逾期的情况下，借款人可能获得的财政补贴资金或有农业保

险类赔付资金作为归还贷款的资金来源之一；同时，公司有权将借款人的相关款

项（包括但不限于预付货款、销售返利和押金）代为用于偿还借款人逾期贷款本

息。 

6、公司制定了相关制度，对借款人筛选、贷前授信额度评估、权限、内部



审核流程、内部报告程序、责任部门及责任人等方面均作了规定。公司定期或不

定期现场检查借款人生产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若出现风险预警情况，马上报告

责任部门，启动风险防控措施。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子公司为优质养殖户或经销商等客户融资提供担保有利于发挥公司产

业链优势，促进客户与公司共同进步与发展，该担保事项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

控的范围之内。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认真查核，我们认为：对公司为优质养殖户或经销商等客户融资提供担保

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融资的对象均为与公司控股子公司保

持良好合作关系的优质养殖户或经销商，风险可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且经过董事会审议

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事项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

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康自强  申孝亮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5  日 

 

 


